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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3-067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参股农信金融机构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与下辖的 19家

农信行社共同拟采取新设合并的方式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暂定名，简称“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因罗牛山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罗牛山”）不符合海南农村商业

银行的发起人条件，本次组建后公司将不再参与或持有海南农村商业

银行（筹建）的股权。根据《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

作方案》，公司可采取转让和退股的方式退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的《关于持有的参股金融机构股权涉及参与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关于持有的参股农信金融

机构股权涉及参与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6）和《关于处置参股农信金融机构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1）。 

根据海南省政府统筹并实施组建设立海南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

称“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的统一部署和筹建相关部门的支持，公司

管理层通过转让所持有的农信参股金融机构部分股权的方式退出组

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与 3家合格金融机构发起人，分别签订了《股份

（股金）转让协议书》等，转让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指山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 14 家参股

农信金融机构约 17,157.52 万股股权，合计转让金额约为 4.27 亿元

（税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本次交易对

手方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故本次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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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授权，现将交易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速”） 

①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84082887Y 

③注册资本：9.89 亿元 

④注册地址：海口市蓝天路 16 号高速公路大楼 

⑤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勘测、设计、养护、管理服务；房地产

开发经营；建材、普通机械、电子产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饮食

业、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专营外）、纺织品、文体用品、汽车

配件、摩托车配件、饮料、副食品、家俱、橡胶制品的经营；汽车客

货运输、租赁；高科技产品、农业产品的生产、销售；计算机工程与

信息服务。 

⑥关联关系：经核查，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⑦股东情况：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全资子公司）持股 25.36%，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1.78%。 

⑧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海南高速（合并）2022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33.74 亿元，净资产 30.3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69 亿元，净利润 2.50

亿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海南高速（合并）未经审计总资产

33.24 亿元，净资产 30.08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47 亿元，净利润 0.43

亿元。 

2、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投资”） 

①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RCAPY0G 

③注册资本：88 亿元 

④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15号海垦国际金融

中心 4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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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经营范围：以农为主，重点发展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热带作

物、草畜养殖、南繁育制种等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产业投资、土地开

发、园区投资运营，以及旅游健康地产、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

服务业。 

⑥关联关系：经核查，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⑦股东情况：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南

国资委”）90%，海南省财政厅持股 10%。 

3、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钢”） 

①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012440018 

③注册资本：10.10 亿元 

④注册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迎宾路 6号 

⑤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新型

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固体废物治理；生态恢复及生态

保护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

推广服务；土地整治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

权租赁 

⑥关联关系：经核查，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⑦股东情况：海南国资委持股 90%，海南省财政厅持股 10%。 

 

三、交易及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转让，交易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遵循客观、公平、公

允的定价原则，并参照农信各市县行社公示的《净资产分配方案公告》

和《原股份处置实施方案的公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公司分别

向海南高速、农垦投资和海南海钢合计转让持有的约 17,157.52 万股

股权，合计转让金额约为 4.27亿元（税前）；其中，向海南高速转让

参股农信金融机构股权约 3,811.82 万股，合计转让金额约 0.70 亿元

（税前）；向农垦投资转让参股农信金融机构股权约 7,273.09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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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转让金额约 1.37亿元（税前）；向海南海钢转让参股农信金融机

构股权约 6,072.62 万股，合计转让金额约 2.20亿元（税前），交易情

况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

手方 
交易标的 

持股数量 

（万股） 

交易价格 

（元/股） 

交易金额 

（万元） 

1 

海南 

高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300.51 1.26 1,640.36 

2 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343.51 1.68 576.38 

3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6.56 1.33 645.88 

4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01 3.67 741.83 

5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07.15 3.70 395.96 

6 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6.56 1.96 2,251.55 

7 海南临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5.50 3.25 733.51 

小计 3,811.82  6,985.47 

8 
农垦 

投资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586.34 1.03 4,731.27 

9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898.65 3.70 7,016.04 

10 海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88.10 2.42 1,907.26 

小计 7,273.09  13,654.57 

11 

海南 

海钢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07.29 4.59 1,869.39 

12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90.40 4.99 1,448.49 

13 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512.29 6.50 3,329.53 

14 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786.07 2.28 6,365.29 

15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27.68 6.89 2,947.27 

16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648.89 3.67 6,055.02 

小计 6,072.62  22,014.99 

合计 17,157.52  42,655.04 

注：上述数据为公司与各交易对手方签订的《股份（股金）转让协议书》中

所载数据，若上表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

致。 

 

四、《股份（股金）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的主要内

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甲方：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高速、农垦投资和海南海钢 

丙方：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农垦投资协议涉及） 

（二）股份（股金）交付 

协议签署后，由乙方作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向海南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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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筹建工作小组提交发起人材料，将乙方受让甲方的股份（股

金）转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份。 

（三）股份（股金）转让款的支付 

1、海南高速 

协议签署后乙方应将用于支付股份（股金）转让款的存单质押给

甲方，双方同意以乙方在海南银行办理的定期存单进行质押。海南农

村商业银行筹建事宜获得银行监管部门批准和乙方通过海南农村商

业银行发起人资格审核，且在上述股份（股金）已转让过户至乙方名

下（股东名称变更）3个工作日内，双方解除存单质押，乙方按约定

金额将股份（股金）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 

若银行监管部门未批准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筹建，或乙方未通过海

南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资格审核，或上述股份（股金）在协议签订后

产生任何权利瑕疵和纠纷而影响乙方权益实现，或在协议签订起 18

个月内按照协议约定未满足向甲方支付股份（股金）转让款条件，出

现上述任意一种情况，甲方在此后 2 个工作日内解除该笔存单质押，

乙方可自由支取存单款项。 

2、农垦投资 

自协议签署后，在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筹建事宜获得银行监管部门

批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但至迟应在海南农村商业银行验资前到位，

乙方将股份（股金）转让款转入乙方在丙方开立的归集账户。 

乙方在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筹建事宜获得银行监管部门批准、获得

相应股份（股金）数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资格和对应的海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东资格，无条件出具转账支票将款项划到丙方指定内部账

户，并在成为市场监督部门注册成立的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东当日，

由丙方在 7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款项划转至甲方。甲方应当日向乙方出

具收到全部股份转让款的有效凭证。 

3、海南海钢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验资前，乙方应将支付的股份（股金）转让款

转入甲方开立的专项账户名下，专项账户由甲乙双方共管，自海南农

村商业银行筹建事宜获得银行监管部门批准之日起，乙方解除对专项

账户的共管，账户由甲方全权拥有和管理。 

若乙方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需承担相应的利息、罚息（如有）

和违约金。 

（四）双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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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保证对股份（股金）拥有完全的处分权，没有设置任何

其他担保或者其他第三方权益，也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及任何纠纷、

争议，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

承担，造成乙方损失的，由甲方赔偿。 

2、乙方保证将严格按照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筹建工作的相关安排

及时完整提交发起人条件审查文件，并按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标的股

份（股金）转让款。 

（五）税费承担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相关税费由甲乙双方

各自依法承担，并依法自行完成纳税申报。 

（六）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若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筹建事宜未能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甲乙双

方同意解除协议。除前述事项外，未经双方书面协商甲、乙双方不

得因其他原因解除协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不符合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的发起人条件，本次组建后公

司将不参与或持有海南农村商业银行（筹建）的股权。本次转让方式

退出处置不涉及人员安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其他债权债务

转移。上述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等 13 家参股农信金融机构的股权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

部分股权。经与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沟通，本次转让预计公司可收回资

金约 4.27亿元（税前）。因本次采取“转让方式”退出的参股农信金

融机构股权不包含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和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转让退出产生的预计收

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不影响当期利润。本次采取转让方式退出有利

于更好聚焦公司主业发展，及时回收投资款、增加现金流，优化产业

结构、融资结构及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

发展能力。 

 

六、参股农信金融机构剩余股权情况 

完成上述转让后，公司剩余的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剩余部分股权）共 4家参股农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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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约 51,279.66万股股权，如后续未找到合格金融机构发起人受让

剩余股权，则该等股权将按退股方式退出，预计可收回投资款约 10

亿元（税前）。 

 

七、审批程序 

2023 年 9 月 25 日和 10月 1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和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处置公司参股农信金融机构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处置持有的参股

农信金融机构股权，及时回收投资款，聚焦主业，助力可持续发展；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必要的文件及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等。 

 

八、风险提示 

1、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事宜须履行相关审议审批程序，且须

获得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在获批前，涉及组建的诸多事项处于保

密状态，且在相关审议审批过程中仍可能进行调整，存在不确定性和

相关风险。 

2、除上述 13家参股农信金融机构的股权通过转让方式退出，剩

余的参股农信金融机构股权若仍未找到合格金融机构发起人受让股

权，最终将通过退股方式退出。 

3、公司现以生猪养殖及产业链配套相关业务为主营业务，本次

组建事宜不会造成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更或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经营和生产。 

4、公司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密切关注本次组建涉及的有关事宜，

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上述事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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